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暨碩士專班學位學位考試執行注意事項
一、學位考試期間

    第一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期間自註冊日起至11月30日止、第二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期間自註冊日起至4月30日止，申請核准後，教務處將發給(1)學位考試通知單(依口試委員數自行影印份數)及(2) 學位考試評分表，第一學期學位考試執行期限至1月31日止、第二學期執行期限至7月31日止。若申請核准但無法於1月31日前、7月31日前完成口試者，請務必於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右下角勾選撤銷口試之欄位、自行繕打學位考試撤銷說明書寫說明撤銷原因、並親筆簽名後，附上原申請表於1月31日、7月31日前交回所上。

二、考試教室

請逕與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確認考試時間，並自行提早向所辦預借考試教室。考試教室請自行佈置。

三、考試相關資料準備

(1) 口試費用：口試費部分由學校負擔，其給付標準如下：  

(1)校外口試委員        1,000元（口試當天以現金支付）

(2)校內口試委員        800元(事後統一由學校另行以郵局劃帳匯款)

         (3)指導教授論文指導費  4,000元(事後統一由學校另行以郵局劃帳匯款)

注意：校外委員口試費為口試當天以現金支付；校內口試委員口試費則是事後統一由郵局劃帳匯款；論文指導費為事後統一由所辦填寫印領清冊，再由學校另行劃撥至指導教授之郵局帳戶中。另，請提早告知所上是否要先準備校外委員口試費並最晚於考試前三天至所辦取回。

(2)車馬費 校外口試委員之機票或車馬費請同學自行負擔，並以現金給付，標準如下：

(1) 若委員住在高雄縣市，則不給付車馬費。

(2) 若委員搭火車南下者，車馬費補助至多以自強號車資計算之，例：口試委員若從台南來，則車馬費為107元*2趟=214元整；若委員搭機南下者，至多補助車馬費4,000元整。

備註：若兩人同一日為同一校外委員者，則車馬費由口試同學共同分擔一份即可。另若需要貴賓通行證，請至少於五日前告知所辦，以協助向車管會申請辦理。

(3)口試當天必備資料1.『學位考試評分表』（學校只發一張，請依口試委員人數自行影印，並請口試委員在其各自的評分表上簽名、不要漏掉，如有任何修正，請指導教授於修改處簽章）

2.『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學校只發一張，請交給口試召集人，並請每位口試委員簽名、不要漏掉，如有任何修正，請指導教授於修改處簽章)

3.『學位論文審定書』（請留意口試委員是否都在上面簽名了）

注意：請最晚於考試前三天至所辦取回第1及第2項表單並請勿弄丟並妥為保管，審定書則有電子檔可自行處理。

四、口試後繳回資料

    口試完成後，應繳回辦公室之資料如下：(注意：三項資料缺一不可喔！)

(1) 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 (2)學位考試評分表 (3)學位論文審定書 (審定書交回影本即可，正本自行留存以印製論文)

以上訊息，請各位務必仔細閱讀，若有其他問題，請撥總機07-525-2000轉4951-3，或E-mail:mariayeh@cm.nsysu.edu.tw 或 yawx@cm.nsysu.edu.tw與助教聯絡。

